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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

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 年 5 月 20 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9∶25 和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 66 号华西能源行政楼一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有全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73人，

代表股份 155,659,0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182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7人，代表股份 144,745,6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58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 166人，代表股份 10,913,4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242%。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

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71 人，

代表股份 17,144,1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51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876,9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9278%；

反对 4,451,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97%；弃权 330,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362,0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72.1065%；反对 4,4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5.9646%；弃权 3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8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364,4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237%；反对 5,059,4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916%；

弃权 28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800,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68.8326%；反对 5,059,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9.5114%；弃权 28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60%。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584,4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6668%；

反对 4,85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17%；弃权 26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20,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70.1157%；反对 4,85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8.3467%；弃权 26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76%。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630,1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7693%；

反对 4,744,7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82%；弃权 284,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15,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671%；反对 4,74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7.6758%；弃权 28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71%。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0,500,1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6.6858%；

反对 4,865,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254%；弃权 293,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1,985,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69.9086%；反对 4,8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8.3771%；弃权 29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43%。

独立董事刘锦超、谢兴隆、毛坚毅事前已向公司提交了 2025年度述职报告，

并由谢兴隆代表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提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指派徐小玉、陈艺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

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0 日


